关于《淮南市房票安置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情况的说明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
为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，创新房屋征收补偿模式，实现民生保障、市场活力和城市更新的有机统一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《安徽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我局牵头起草了《淮南市房票安置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   

在起草过程中，我们借鉴了其他城市的房票安置先进经验，组织了专题论证会，征求了相关部门和县区意见，形成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本《办法》共计30条，主要从房源筹集、房票管理、优惠政策、监督管理等几个方面作出规定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
    （一）总则。明确了房票定义、使用范围以及房票实施的主体和原则。
（二）房源筹集。一是明确了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搭建全市统一的房源超市。二是规定房票持有人可在全市房源超市内选择购房，房票使用不限于房票核发所在的区域。三是明确了房票安置房源的种类，包括新建商品房、参与卖旧买新的存量商品房、配售型保障性住房、可用于安置的存量安置房。四是明确了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负责对本辖区内被征收人（安置群众）选择房票安置方式的需求信息进行统计，并在房源超市内匹配相应房源，通过磋商或集中采购等方式筹集，与房企签订《房源筹集协议》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筹集价格不得高于房源价格。

    （三）房票管理。一是规定房票实行实名制，经区级征收管理部门同意后，房票可在同一征收项目被征收人之间转让一次。二是规定房票有效期，逾期未使用的，视同放弃房票安置。三是规定房票使用金额不得低于房票票面金额的90%。被征收人使用房票支付购房款金额达到票面金额90%的，购房后的房票票面余额可以提取现金。四是规定被征收人持房票购买多套商品房的，房票可以分割使用，统一结算购房款；被征收人持有多张房票的，也可以合并使用。被征收人使用房票价值超过购房价款的，剩余部分可用于购买车位、商铺等非住宅。

    （四）监督管理。《办法》规定了相应的保障措施，确保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。
（五）优惠政策。一是被征收人（安置群众）使用房票购买商品住房的，可凭经网签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，在新购房屋所在学区办理子女入学手续。在新购房屋交付前，被征收人子女保留原被征收住宅所在学区的入学资格。二是被征收人持房票购买新建住房，购房成交价格不超过房票票面金额（含）部分免征契税，超出房票票面金额部分按实际缴纳契税金额100%比例发放购房补贴。三是区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可以对选择房票安置的被征收人给予一定的奖励。
（六）其他事项。本《办法》有效期暂定2年，寿县、凤台县可参照执行。


